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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7日上午10:00时；为保证会议按时召开，现场会议

登记时间截至9:45。 

二、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西路299号江阴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四、会议主持：包士金董事长 

五、参会人员：股东（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董事会邀

请出席会议的其他代表。 

六、会议内容： 

1、宣布会议开始； 

2、宣读会议规则； 

3、作如下提案报告： 

（1）《关于预计新增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2）《关于控股子公司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对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4、股东（股东代表）就以上提案发言和提问； 

5、推选现场表决的计票人和监票人，计票人和监票人验箱； 

6、股东和股东代表对提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7、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8、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9、宣布现场会议结束，待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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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会议规则。 

一、大会现场表决前，会议现场登记终止，并由见证律师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表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方法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在表决票上写明姓名和实际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数量。姓名或股份数量填写不全的

表决票，视为弃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填写表决票时，可在表决意见栏填写相应股数，

总股数多出或不填写视为弃权。未投票的表决票，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其所持的表决

权在统计表决结果中作弃权处理。 

2、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三、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计票人

和监票人由2名股东代表和1名监事及律师组成（统称“监票小组”）。监票小组负责表

决情况的统计核实，并在表决统计表上签字。本次现场会议的表决统计情况由监票小组

当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该表决

结果后，立即要求点票。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在

得到主持人的同意后，方可发言。 

五、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过半数通过后生效。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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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提案一： 

 

关于预计新增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为促进控股子

公司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润发电”）拓宽融资渠道、满足业务发

展需要，在确保上市公司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新增 2019-2020年对宏

润发电不超过 20,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额度。本次新增担保预计额度后，

2019-2020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融资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为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被担保公司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04月 24 日 

   住所：盐山县工业开发区内（南环路南） 

   法定代表人：张燕民 

   注册资本：32,824.5739万元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数据 

资产总额 77,833.67 

负债总额 47,926.07 

净资产 29,9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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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度经审计数据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355.71 

净利润 260.87 

 

二、拟签订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限为准。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19 年 8月 2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公司提供

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60,000万元（业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余额 26,234.88 万元。截至 2019 年 8月 26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等情况。 

 

以上事项，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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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同意控股子

公司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润发电”）向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峡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三峡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宏润发电提供融

资租赁款本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沧州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润新能源”）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具体担保期限、额度以公司及宏润新能源

与三峡租赁签署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及宏润新能源与三峡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事项为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被担保公司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04月 24 日 

   住所：盐山县工业开发区内（南环路南） 

   法定代表人：张燕民 

   注册资本：32,824.5739万元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2、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数据 

资产总额 77,833.67 

负债总额 47,926.07 

净资产 29,907.59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度经审计数据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355.71 

净利润 2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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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1、质押标的 

质押标的为宏润发电 60%股权，其中：上市公司出质 22.31%；宏润新能源出质

37.69%。 

2、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参见一、被担保公司情况。 

三、拟签订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本金及利息（按同期人民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5%）之和；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担保物：宏润发电 60%股权； 

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约定的期限为准。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 2019年 8月 2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公司提供

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60,000 万元（业经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余额 26,234.88万元。截至 2019 年 8月 26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等情况。 

 

以上事项，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